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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监知运字〔2023〕395号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
关于开展第一届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快知识产权强区建

设的决策部署，增强全民创新意识，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

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益运用，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评奖办法〉的通知》（内政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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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6号）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内

蒙古自治区专利奖评奖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内市监知运发

〔2023〕19号），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开展第一届内蒙

古自治区专利奖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第一届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设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自

治区专利金奖不超过 5项，其中发明专利不少于 80%；自治区专

利银奖不超过 10项，其中发明专利不少于 70%；自治区专利优秀

奖不超过 20项，其中发明专利不少于 60%。

二、评选范围及参评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实用新

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等专利项目中评选产生。

（一）自治区专利奖参评条件

申报参评自治区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专利项目，应当

具备以下条件：

1.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含 12月 31日，以授权公告日

为准）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含已解密国防专利，

不含保密专利），且该专利权有效、稳定；

2.专利权人为在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的单位

或者自治区常住个人，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

3.全体专利权人同意申报；

4.专利创新性强、技术水平高或者设计独特，实施后取得显

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者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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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利及其产品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以及环保政策；

6.专利为发明专利的，择优推荐高价值发明专利参评；

7.专利有相对完善的保护措施。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不得参评本届自治区专利奖：

1.专利已获得中国专利奖；

2.专利项目存在专利权属纠纷、专利权无效纠纷、发明人或

者设计人纠纷；

3.国防专利（已解密的除外）或者保密专利；

4.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适合申报的情形。

三、申报主体及名额

（一）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应当为专利权人，专利权人为多个的，应当由其中

一个专利权人牵头，经全体专利权人同意后申报。

（二）申报名额

1.同一专利权人申报参评项目不超过 1项；

2.专利权人是高等学校或者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申报

参评专利项目不超过 2项；

3.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申报参评专利项目总数不超过 5项。

四、申报材料

申报参评自治区专利奖，需提交以下材料：

1.《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申报书》（附件 1、2）；

2.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需提供独立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或者新颖性检索报告（由自治区级以

上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出具）；



－４－

3.该专利近三年产生的经济效益说明（加盖实施单位财务专

用章），重点说明新增销售额、新增利税额、出口额等经济指标，

并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实施单位相应纳税证明或者纳税凭证扫

描；如有专利许可、出资或者融资等情形的，应当提供相关合同

扫描件等证明材料；

4.该专利近三年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说明（加盖出具

单位公章），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5.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样品或者实物照片；

6.申报主体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如获得资助、获奖、商誉

情况等；

7.如有同族专利应提交同族专利相关证明材料。

五、申报方式及推荐名额

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的申报采取推荐和自荐两种方式。

（一）专利权人为国家、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或者

自治区常住个人，可以采取自荐方式参评，向内蒙古自治区专利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直接申报。

（二）以推荐形式参评的，有单位推荐或者院士推荐两种方

式。

1.单位推荐。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以及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推荐的，遵循业务管理原则；自治区级相关

行业协会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推荐的，遵循专业

相关原则；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推

荐的，遵循属地管理原则；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团委等群团组

织推荐的，遵循面向一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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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士推荐。申报参评项目可由所属学科或者领域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推荐。每位院士只能推荐 2项申报

参评专利项目。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按照自治

区专利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分配的推荐名额（附件 3）对申报参

评的专利项目进行择优推荐，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六、申报推荐程序

（一）确定申报项目

申报参评自治区专利奖的项目，申报主体为单位的，在申报

前，应当由申报主体对拟申报参评的专利项目在本单位范围内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

理完毕后方可申报参评。

（二）提交申报材料

1.单位推荐。推荐单位对申报主体填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和

初审后，择优确定拟推荐参评对象，并以适当形式在本地区、本

单位或者本系统范围内，对拟推荐参评对象进行公示，公示内容

一般包括拟推荐参评项目的专利号、专利名称、专利权人等基本

信息或者拟推荐参评个人的基本情况及简要事迹等；公示时间不

少于 3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后，出具推荐

函（附件 4），写明推荐理由，加盖单位公章连同其他推荐材料一

式 2份报送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电子

邮箱。

2.院士推荐。申报主体在提交申报材料的同时，提交院士签

名的推荐函（附件 5），纸质件一式 2份报送至所在盟市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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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对辖区

内院士推荐项目进行集中公示，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

后，将推荐函纸质件原件一式 1份报送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同时

将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电子邮箱。

3.以自荐方式参评的，申报主体在提交申报材料的同时，申

报人为企业的须提供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

信用承诺书，申报人为个人的须提供信用承诺书，同时将电子版

发送至联系人电子邮箱。

七、申报时间

（一）申报截止时间。拟通过单位推荐的，申报主体提交申

报材料截止时间由各推荐单位通知确认；拟通过院士推荐的，申

报主体提交申报材料截止时间由所在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局通知确认。拟采取自荐方式的企业和个人，提交申报材料

截止时间为 2023年 8月 20日，逾期不予受理。

（二）推荐截止时间。推荐单位或者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报送申报材料、纸质推荐函和推荐项目汇总表（附件

6）截止时间为 2023年 8月 20日（以邮戳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评选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是推

进我区知识产权强区建设的重要举措，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评选工作规范有序。

（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组织

申报推荐和评审，坚持激励创新工作导向，并将专利转化实施的



－７－

实绩作为重要衡量标准，体现先进性、典型性、代表性，做到好

中选优、优中选强。

（三）公开公正，维护公平。坚持公开透明，严格执行公示

制度，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评选表彰

工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

费用。

（四）严格把关，严守纪律。各推荐单位应切实把好政治关、

品德关、贡献关、廉洁关，严肃纪律，规范程序，严格审核，杜

绝暗箱操作。对虚构材料、违反评审规定等行为，一经发现，将

撤销评选资格。

（五）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加大评选推荐活动宣传力度，

把评选推荐的过程作为层层发动、广泛动员的过程，充分发挥模

范带动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

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理念。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阿拉腾塔娜：0471—6385195、18647751516、

毕远翔：0471—6628927、18747664593

石晓梅：0471—3591941、15034774833

邮 箱：nmgzzqzlj@163.com

邮寄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四路自治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李伟胜收（18748165660）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申报书（发明/实用新型）

2.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申报书（外观设计）

http://zscqj.jiangsu.gov.cn/attach/0/0c998a766ad84e69aafb8337db2f9b1e.docx
http://zscqj.jiangsu.gov.cn/attach/0/663b746249234b61a4d6386fbe19b02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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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届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推荐名额分配表

4.推荐函（单位）

5.推荐函（院士）

6.推荐项目汇总表

7.各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联系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2023年 7月 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14日印发

http://zscqj.jiangsu.gov.cn/attach/0/796ad4af5fff4b80b30fe49c52700869.docx
http://zscqj.jiangsu.gov.cn/attach/0/f9ae5fc202b44a4a94c9716b6bd25f71.docx
http://zscqj.jiangsu.gov.cn/attach/0/d55da2ec809549f3a3b66565186f862c.docx
http://zscqj.jiangsu.gov.cn/attach/0/d55da2ec809549f3a3b66565186f862c.docx
http://zscqj.jiangsu.gov.cn/attach/0/d55da2ec809549f3a3b66565186f862c.docx
http://zscqj.jiangsu.gov.cn/attach/0/f9ae5fc202b44a4a94c9716b6bd25f71.docx

